
立法會 CB(2)2433/05-06(01)號文件 

《 2006 年博彩稅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有關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二日會議的跟進行動  
 
 

 
委員在會議上要求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  
(a) 以書面形式說明因賽事

中若干場比賽取消而提

出的補辦賽事要求，會

根據什麼原則處理，或

在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

論時闡述如何處理這類

要求；  

民政事務局局長 (局長 )接獲香
港賽馬會 (馬會 )提出有關補辦
賽事的申請後，會按每宗申請

的個別情況作出考慮，並會徵

詢有關部門和交通機構的意

見。  
 
如賽事中少於半數的比賽已

經完成，而其餘的比賽則因某

些緣故 (例如受天氣影響 )而取
消，馬會可申請補辦賽事。局

長會按有關申請的實際情況

作出考慮。  
 
不過，就條例草案而言，在這

種情況下取消的賽事肯定不

能 當 作 “ 有 關 的 已 取 消 賽

事”，因此亦不能就此扣減保

證款額。  
 
我們會在日後制定的賽馬投

注實務守則中，訂明上述的安

排。  
 

(b) 向保安局轉達部分委員

的意見，即《有組織及

嚴重罪行條例》有必要

修訂，以便當局可沒收

與非法收受賭注活動有

關的金錢／資產；  
 

我們已向保安局轉達委員的

意見。  

(c) 提供已被定罪的網上收

受賭注個案數目；  
 

25 宗被定罪的個案中，沒有一
宗涉及網上收受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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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在會議上要求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  
(d) 澄清是否容許有線電視

第 61 和第 63 台播放足
球投注廣告；  

在世界盃期間，馬會在指定的

收費有線電視台，播放兩段有

關足球博彩的資訊。其中一段

的主題為十八歲以下人士不

可參與賭波；另一段訊息則強

調，任何人士於非法外圍或境

外莊家投注均屬違法。該兩段

訊息中附有一種投注方式的

資訊，是採用純文字方式表

達，只佔十五秒時段中少於四

秒。至於訊息末段，是重點呼

籲有節制賭博的重要性，為時

三秒。上述的馬會訊息只會於

下午四時至十時半以外的時

段，以低次數播放，即平均每

隔三至六小時播放一次。  
 

(e) 就鄭家富議員提出的全

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提出意見；  
 

政府當局就著鄭家富議員提

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的回應如下：  
 
(i) 立 法 會 可 藉 通 過 決

議，修訂牌照條款：
 

基於清楚了解到政府

當局是發牌機構的前

題下，政府與馬會磋

商了一系列的改革建

議。由於鄭議員提出

的修正案會令牌照條

款因應立法會的建議

而作出修改，因此這

將會徹底改變了這個

共同理解的基礎。  
 
(ii) 指明釐定支付投注回

扣的公式或規則：  
 

草案的精神是為馬會

提供彈性，使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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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在會議上要求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  
更靈活地回應市場需

求，從而更有效地打

擊非法外圍莊家。因

此，政府當局並不同

意在條例中指明釐定

支付投注回扣的公式

或規則。政府當局認

為，回扣通常是應以

那些已輸了一萬元或

更多的大額投注者為

對象。馬會會評估最

合適的回扣安排，以

吸引那些目前與非法

外圍莊家落注的大額

投注者，把這些投注

納入合法渠道。政府

當局會密切留意馬會

就回扣安排的初步效

果 ， 並 考 慮 如 有 需

要，在實務守則中列

出進一步指引。  
 
(iii) 馬會須在任何接受投

注的處所，任何接受
投注的網站及任何宣
傳或推廣活動時，顯
眼地展示及保持展示
符合第 (7)款的告示  :

 
由於警告字眼應該清

晰地讓顧客及投注戶

口持有人知悉，政府

當局認為在持牌機構

轄下的投注處所及網

站作出有關要求是合

適的。如果有關要求

延伸至任何宣傳或推

廣活動，將會出現如

何界定宣傳及推廣活

動的問題。我們不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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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在會議上要求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  
為與大型體育活動或

國際盛事（如國際巡

迴大賽）有關的宣傳

活動應該受到法定的

限制。政府當局因此

並不同意在法例中列

出有關要求。如有需

要，我們可以考慮在

實務守則中列明。  
 

(f) 明確告知委員會如條例

草案制定成為法例，暫

定在哪個日期實施。  
 

第 2(2)、10、11(2)、12、13、
14、15 (與新加入的第 6GB 條
有關的部分 )、16、17 及 18 條
會在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五日

實施。   
 
除上述條文以外，新條例會在

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實施。  
 

 
 
 二零零六年六月 


